國立屏東大學學分學程證明書申請表

申請日期：	年	月	日

	姓名
	
	學號
	
	電話
	

	學系
	
	出生日期
	  年     月    日
	正本
	1 份(僅發1份)

	
	
	
	
	影印本
	           份

	申請事由
	業已修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分學程，擬申請學分學程證明書，敬請惠予核發。

申請人簽名︰              
	親自領取

領取簽名 	

郵寄(請自備 A4 回郵信封)

	修習科目及學分數(如後附歷年成績單)

	1.學生請檢附歷年成績單正本，並將科目以螢光筆劃記。
2.修習學程承辦人請依照歷年成績單劃記部分審核，並在成績單空白處蓋上審核人職章 及系(院或學程)戳章。
3.本學分學程證明書須確實畢業後方可開立，若申請後無法畢業則自動取消申請資格。
4.學分學程未修畢無法申請延畢。

	該生於在學期間修習上列學分，必修      學分，選修     學分，共計     學分，並經成績考核及格無誤，擬請准予用印並核發證明書。

	修習學程承辦人
	修習學程學系主任
	修習學程學院院長

	
	
	

	說明
	一、 須符合各學程規定之最低學分（此未包含教育學程）。
二、 申請流程︰申請人填表→出納（繳費）→修習學程(審查並製作)→領取。
三、 此證明書不列表修習科目，如需修習科目請自行列印成績單佐證。
四、 學生若需郵寄，請自備 A4 大小信封，並於信封貼足 36 元郵資(以 1 份計算)。

	出納組收款章
	1.	臨櫃繳款請出納組核章。
2.	自動繳款機繳款請將收據「申辦聯」貼在此處。




（工本費合計      元） 依行政會議決議︰每份工本費二十元。（影印本一份十元）
	文書組用印






	










學號：	姓名：	□學分學程證明書 1 份	□影本	份


出納組核章：	共	元 ◎人工收費使用◎此聯出納組留存
